
国家发展鰣鞛员鉍公厅文件

发改办地区〔2015〕291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省（区、市）发展改革委，大 

连市发展改革委：

为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切实提高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监管水平和中央预算 

内投资使用效益，我们对《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 

办法》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办法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 一条 为 落 实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加强和规范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适应新形势下进 

一步强化项目监管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 

定》和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精神，以及《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规划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的重点流  ̂

域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相 

关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建设规划。本办法所称重点流域是指纳入 

规划开展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的流域和海域。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中央补助投资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安 

排的专项用于引导和推进规划项目建设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中央预算内投资（包括长期建设国债投资规划项目由地方负 

责组织实施，并作为中央补助投资支持的备选项目。国家发展改 

革委鼓励各地吸引社会投资推进项目建设，并根据中央补助投资 

的预期规模，流域治理的总体要求和特点，确定纳入中央补助投 

资支持范围的流域和项目类型。 ’



第四条单个项目的中央补助投资上限一般由项目估算投 

资和中央投资补助比例确定。

污水和垃圾处理类项目估算投资一般按工程建设造价标准测 

算。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类项目的估算投资按与水污染 

治理直接相关的截污和河道湿地等工程建设造价标准确定。

中央投资补助比例总体按东、中、西部地区分片确定（特殊 

流域和区域除外〕，并 按 15呢递增。特殊流域和区域的补助比例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程序予以确定。

对于建设资金缺口较小、申请中央补助投资较少的项目，国 

家发展改革委可按项目实际需求安排中央补助投资。

第五条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投资计划分别釆用直接 

方式和切块方式下达。

直接下达投资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投资计划中直接将中 

央补助投资安排至项目，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转发下达投资计划。

切块下达投资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部分数量多、范围广、 

单项补助资金少等类型的项目下达年度中央补助投资额度计划， 

明确总体建设任务、中央补助投资额度和工作要求等。由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按照一定原则将中央补助投资分解至具体项目，并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第二章直接下达投资项目的审核和申报

第六条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依据规划和项目实施进度，建



立项目储备库，并经审核后分年度组织申报。对于申请中央补助 

投资的项目，项目单位要提供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和申报材料，按 

照各地规定程序审核后，报送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项目单位提出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申请中央补助投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

(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三）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建设规模、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开工和建设进展情况、社会投资吸引和外资使用情况、申请其他 

中央预算内专项补助投资情况等〉；

X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提供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资 

金申请报告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项目审核应分别按是否已安排 

中央补助投资开展。

未安排过中央补助投资的项目审核内容主要包括：

(一）项目已纳入规划；

(二）项目单位已建立法人责任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开 

展项目实施的能力；

(三）前期工作完备合规，项目已开工建设，申请的年度投 

资任务能于当年完成；

(四）项目建设资金落实，能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五）预期治污效果能达到设计目标；

(六）申请的中央补助投资国有权益归属明确，且不会对社



会投资等产生挤出效应；

(七）项目未重复申请使用其他中央预算内专项投资；

(八 ）资金申请报告和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合规、完备。

巳安排过中央补助投资的项目审核内容主要包括：

(一）项目建设内容与投资计划一致；

(二）上年度投资计划已基本执行完毕，且未完工；

(三）项目申请的年度投资任务能于当年完成；

^四〕项目已落实信息公开要求；

(五）申请的中央补助投资国有权益归属明确，且不会对社 

会投资等产生挤出效应；

(六 ）项目未重复申请使用其他中央预算内专项投资；

(七）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合规、完备。

第八条对于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项目，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缺口等情况，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年 

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项目材料和相关文件。年度投资计划申请 

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中央补助投资安排建议，以及申报项目情况 

(包括项目名称、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建设时限、投资规模及 

构成、投资下达和完成情况、申请投资情况、建 设 内 容 等 省  

级发展改革委对审核结果，以及所报送文件和材料负责。

未安排过中央补助投资的项目材料包括：

(一）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二）省级发展改革委出具的项目审核意见；



(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核准、备 

案文件】；

(四）项目名称发生变更，与规划项目名称不一致时，由当 

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具项目名称变更证明；

已安排过中央补助投资的项目材料主要包括省级发展改革 

委出具的项目审核意见，其中对于上年度投资任务未全部完成， 

但完成率在80免以上的项目，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在审核意见中承 

诺该项目能于当年完成上年和当年申请的投资任务。

第三章切块下达投资项目的审核和申报

第九条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在建立项目储备库的基础上，组 

织项目申报，按照直接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审查程序和内容，对 

项目予以审核，并对审核结果负责。

第十条对于审核通过的项目，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确定的本地区年度中央投资补助额度，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报送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文件。

投资计划申请文件要明确项目是否符合审核要求，项目建设 

任务和年度投资总量，以及中央补助投资的安排建议，并附申报 

项目情况（包括每个项目的名称、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建设时 

限、投资规模及构成、投资下达和完成情况、申请投资情况、建 

设内容等\



第四章投资计划下达和调整

第十一条对于直接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 

在对项目是否符合中央补助投资安排原则、范围和方向，项目申 

报材料是否完整等事项开展审查后，一并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和下 

达投资计划。单个项目的中央补助投资，可分年度予以安排。

第十二条对于切块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 

在对项目是否符合中央补助投资安排原则、范围和方向等开展审 

查后，下达各地区年度中央补助投资总额和项目总体建设任务， 

不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按照投资釙助标准，将投资计划分解至具 

体项目，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分解计划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第十三条投资计划下达后，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会同有关 

部门及时组织实施，不得擅自调整投资计划。

对于因特殊原因，建设规模调减或中央补助投资有结佘的项 

目，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和审核。对于调 

整直接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报送调整投资计划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视情况对投资计 

划进行调整。

对于调整切块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如切块下达建设任务调 

增或未发生变化，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按投资补助标准调整项 

目，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如切块下达建设任务调减，省级 

发展改革部门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切块投资计划调整建议，



第五章项目实施和管理

第十四条项目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工程建设和 

资金使用等管理制度，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 

制、监理制，对中央补助投资要专款专用，分账核算，确保工程 

建设和资金使用安全。

第十五条项目单位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按照投资计划下 

达的建设内容组织项目实施，按计划完成建设。对于涉及项目单 

位、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建设内容、总投资、工艺技术和标准 

等重大变更事项的项目，项目单位应按程序报原审批、核准或备 

案部门重新审批、核准或备案，并将结果按各地规定程序报送省 

级发展改革部门。

第十六条省级发展改革委应全面掌握项目实施情况。项目 

单位应根据要求及时向当地发展改革部门报告项目进展情况等 

有关重大事项。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在核实后，报省级发展改革部 

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按照要求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 

委。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于每年年底将当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 

况和项目竣工情况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七条对于不涉及保密要求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在建设 

期内，按规定在互联网公开项目实施信息。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总



投资和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中央补助投资 

和其他资金到位和完成情况等。

第十八条对于建成运行一年及以上的项目，省级发展改革 

部门应每隔两年选取部分项目开展专题后评价。后评价重点是中 

央补助投资使用情况、项目实施和运行情况、环境治理效果等内 

容，后评价结果要及时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发现的问题，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进行总结整改。

第六章项目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中央补助投资项目实行分级检查制。省级发展改 

革部门负责对项目开展全面监督，对当年安排的项目至少开展一 

次检查，确保项目管理规范和顺利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项目 

开展抽查。

第二十条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依据 

职责对项目前期工作、资金落实和使用、信息公开、建设管理和 

运行效果等情况开展稽察和检查，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监察、审 

计，确保中央补助投资专款专用、使用合理，项目按期完成建设 

任务，发挥治污效益。

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及时予以查 

处，并督促项目单位进行整改。对于整改情况，省级发展改革部 

门应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二十一条项目建成后，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应配合有关



部门，加强对项目运行和排放情况的监管，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达 

标运行，实现环境改善目标，避免二次污染。

第二十二条中央补助投资项目应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对 

于公众反映的有关情况，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应开展检查或会同有 

关部门开展联合调查，确有问题的，要督促项目单位及时进行整 

改，并将整改结果予以公开。

第七章项目违规处罚

第二十三条项目单位弄虚作假，骗取中央补助投资，导 

致投资计划无法执行的，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其列入负面信用清 

单，五年之内不得申报中央补助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视情况 

停止或收回中央补助投资。

地方发展改革部门指令或授意项目单位提供虚假情况、骗取 

中央补助投资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五年之内不再受理该地区报送 

的投资计划申请报告。

第二十四条项目单位未按承诺落实资金，未执行相关工 

程建设和资金使用制度，擅自调减建设规模，项目建设进度较慢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视情节轻重，暂停、停止、核减或收回项 

目中央补助投资。

对于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审核监管不严，未按要求报送项目建 

设信息，投资计划完成率较低，项目建设进度较差的地区，国家 

发展改革委可调减其下年度中央补助投资。对于稽察、审计等通



或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可调减其下年度中央刮、助 

投资或在一定时期内暂停安排中央补助投资。

第二十五条对于中央补助投资项目建成后无法达到预期 

环境治理效益的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可责令其限期整改，长期 

整改不到位的可调减该地区下年度中央补助投资。

第二十六条对于擅自调整投资计划的项目，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停止或收回该项目的中央补助投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无 

特殊情况，未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切块下达投资时所明确的投资标 

准和建设任务分解下达投资计划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可责令其限 

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可调减该地区下年度中央补助投资。

第二十七条对于不按要求报送建设信息和接受检查的项 

目，发展改革部门可对其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可暂停或收回中央补助投资。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项目管 

理细则。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